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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长臂管辖权的多维检视及我国因应之策

许庆坤

　　内容提要：美国的长臂管辖权旨在突破传统普通法管辖权的严格属地性，从而对域外
居民行使特别对人管辖权。其发轫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但主要载体为各州的长臂管

辖权法。相关判例既考虑“最低限度联系”标准，也斟酌“公平讼争和实质正义”理念，后

又发展出“有意利用”“可预见性”等准则，以及五点公平考量要素。联邦法院除了借用各

州长臂管辖权法，还可依联邦成文法行使长臂管辖权，并在州法院无权管辖时享有补充长

臂管辖权。晚近的联邦法院判例对国会立法采用反域外适用推定的解释原则，限制了联

邦管辖权范围。在比较法上，美国对外制裁和经济管理的长臂管辖权格外刺目，州长臂管

辖权法复杂而多变，与欧洲立法有别，而制度表面差异的背后是深刻的理念分歧。我国应

针对美国不同的长臂管辖权分别采取因应之策，有效应对个案，并统筹推进管辖权的国内

法治与国际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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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庆坤，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法学院教授。

近年来，由美国单方面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上演，其对我国中兴通讯和华为等公

司的经济制裁引发举世关注。在此背景下，美国长臂管辖成为热门议题，我国官方文件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列专题对其批判，〔１〕学者亦纷纷撰文对其剖析并

提出应对之策。〔２〕

然而，喧嚣的研讨背后存在诸多难题待解，甚至基本的学术概念也已迷雾重重。一些

早期成果将长臂管辖权混淆于一般管辖权等，此领域的研究先天不足。最近的研究时常

将美国联邦法院的事物管辖权误读为一般意义上的美国法域外适用。〔３〕 虽然美国联邦

法院在个别领域通过解释国会立法的适用范围确立司法管辖权，但联邦法院和州法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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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６７－６８页。
例如肖永平：《“长臂管辖权”的法理分析与对策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３９页以下。
例如韩永红：《美国法域外适用的司法实践及中国应对》，《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１６６－１６７页。国内
法域外适用显然是立法管辖权问题，但该文首个注释却声明该文重点讨论的是司法管辖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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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领域明确区分立法管辖权和司法管辖权。简单将两者混为一谈，令长臂管辖领域

的深入研讨再增歧途。

学界提出的应对之策大多局限于被动应对的“以牙还牙”思维，此种“随对方起舞”的

策略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对方制度。但从比较法视角检视，根植于普通法土壤的美

国长臂管辖权聚焦于法院与当事人的内部关系，较为漠视其他法域管辖权，其规则的复

杂、模糊与多变即便在美国国内也饱受诟病。相对而言，欧盟的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更多

关照他国的主权，呈现出鲜明的多边主义特色。如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正

式载入我国《宪法》，并在外交舞台屡经庄严宣告，〔４〕其包含的多边主义思维可为应对美

国长臂管辖权提供有益指导。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下，我国更应借鉴欧陆制度之长，

主动推进相关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完善。

一　美国长臂管辖权的普通法之维

美国长臂管辖权制度发轫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法，但其主要载体却是各州立法机

关制定的长臂管辖权法，不过其解释和适用又回到法院手中，在司法实践中形成新的判

例。长臂管辖权制度的演进历程可谓立法权和司法权交互作用的动态图景，因此单从立

法或司法角度理解该制度均有失偏颇。下文将从制度的原委、内涵和实践展示立法机关

与司法机关的互动。本部分侧重州法层面的长臂管辖权。

（一）长臂管辖权立法的原委

长臂管辖权立法出台的历史背景是传统普通法管辖权的严格属地性。被誉为美国国

际私法之父的斯托雷（ＪｏｓｅｐｈＳｔｏｒｙ）在其名著《冲突法评论》中宣称：“每个国家在它自己
的领土内享有一种专属的主权和管辖权。”〔５〕斯托雷的权威观点影响广泛，长期为美国法

院所普遍遵循。在１８８７年“彭诺耶诉内夫案”（下称“彭诺耶案”）判例中，联邦最高法院
系统总结了三种管辖依据：被告出庭、在当地被送达或者拥有住所、财产，并重申了斯托雷

严格属地性的管辖主张。〔６〕 此后的数十年，跨境民商事交往日益频繁，彭诺耶案判例中

的管辖权严格属地性渐趋脱离现实，变得不合情理。〔７〕

面对彭诺耶案判例与现实的脱节，联邦最高法院在１９４５年判决“国际鞋业公司案”
时迈出关键一步，大胆抛弃司法技巧的面纱，径直依据《联邦宪法》（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宣告了新的管辖规则：只要被告与该地
“存在某些最低限度的联系，以至于诉讼之进行不违反‘公平讼争和实质正义的传统理

念’”，法院即可行使对人管辖权。〔８〕 在该判例的鼓舞下，各州立法机关制定了长臂管辖

权法，赋予本州法院对非居民的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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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７５周年纪念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第１版。
ＳｅｅＪｏｓｅｐｈＳｔｏｒｙ，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ｆＬａｗｓ，３ｒｄＥｄ．，ＣｈａｒｌｅｓＣ．ＬｉｔｔｌｅａｎｄＪａｍｅｓＢｒｏｗｎ，１８４６，§１８，
ｐ．２８．
ＳｅｅＰｅｎｎｏｙｅｒｖ．Ｎｅｆｆ，９５Ｕ．Ｓ．７１４，７２０，７２２（１８７７）．
参见［美］理查德·Ｄ．弗里尔著：《美国民事诉讼法》，张利民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第７３页。
Ｓ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ｈｏｅＣｏ．ｖ．Ｓｔａｔｅｏｆ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３２６Ｕ．Ｓ．３１０，３１６（１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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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长臂管辖权仅为美国诸多类型的民事司法管辖权之一。联邦法院和

州法院之间划分事物管辖权，前者仅对《联邦宪法》和国会立法明确规定的有限事物享有

管辖权，其余大部分事物归州法院管辖。在所辖事物范围内，州法院的对人管辖权分为一

般管辖权和特别管辖权，前者关注法院地与被告之间的联系，不论何种纠纷，自然人住所、

法人的成立地或主要营业地为常见管辖依据，备受争议的“过境管辖权”亦在此列；后者

关注的是法院地与特定争议之间的联系，明示管辖协议或默示同意、财产所在地、长臂管

辖权法等均可为管辖依据。〔９〕

（二）长臂管辖权立法的内涵

虽然国际鞋业公司案判例解决了合宪问题，但是各州法院对域外居民行使管辖权尚

需成文法上的具体依据。〔１０〕 长臂管辖权立法应运而生。

由于判例中“最低限度联系”“公平讼争和实质正义”之类概念并不清晰，直至１９５５
年，伊利诺伊州才率先制定长臂管辖权法。该法采用了清单式立法模式，罗列了法院可对

非本州居民行使管辖权的四项诉因依据。〔１１〕 此种立法模式简单明确，为大多数州和美国

统一州法委员会所效仿。但该模式缺陷亦显而易见：其所罗列的管辖依据有限，无法充分

利用联邦判例的授权。于是，一些州的立法在罗列管辖依据之外，另加兜底条款，即只要

不违反联邦宪法和州宪法，法院还可受理其他案件。〔１２〕 此谓清单加兜底的混合立法模

式。还有些州索性直接将联邦授权发挥到极致，简单规定法院可在宪法许可范围内行使

管辖权。〔１３〕 相较于前两类模式，此可谓简式立法模式。据美国学者统计，如今有３０个州
采用清单式立法模式，１１个州采用混合立法模式，９个州采用简式立法模式。〔１４〕

比较而言，采用清单式立法模式的州对法院的赋权相对克制，其罗列的管辖依据主要

来自以往的判例法。由于清单中管辖依据数量有限，此类立法的指引功能和可预期性显

著高于其他两类立法模式，因而广为采用。不过，伴随实践发展，扩权冲动不断拉长管辖

权清单。例如，马萨诸塞州１９６８年的立法仅罗列了６项管辖依据，〔１５〕而如今已扩展到８
项；〔１６〕最先采用这种立法的伊利诺伊州，不仅将管辖依据从４项扩展到如今的１４项，而
且增加了兜底条款；〔１７〕早期的管辖依据主要局限在合同和侵权行为，后来逐渐扩展至婚

姻家庭等事项。〔１８〕 多州立法的扩权，使得仅罗列６项管辖依据的１９６２年《统一法》（Ｕｎｉ
ｆｏｒｍ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Ａｃｔ）与现实脱节，于１９７７年被撤回。〔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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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ＳｙｍｅｏｎＣ．Ｓｙｍｅｏｎｉｄ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８，ｐｐ．２６－３２．
参见［美］彼得·海著：《美国法概论》（第四版），许庆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６４页。
ＳｅｅＣｉｖｉ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ｃｔ，１９５５Ｉｌｌ．Ｌａｗｓ２２３８，２２４５－４６，ＩｌｌＲｅｖ．Ｓｔａｔｃ．１１０，§１７（１９５６）．
Ｓｅｅｅ．ｇ．Ｏｒ．Ｒ．Ｃ．Ｐ．４（Ｌ）（２０２０）．
Ｓｅｅｅ．ｇ．Ｃａｌ．Ｃｉｖ．Ｐｒｏｃ．Ｃｏｄｅ§４１０．１０（２０２０）．
ＳｅｅＤｏｕｇｌａｓＤ．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ｄ，ＤｉｃｔｕｍＲｕｎＷｉｌｄ：ＨｏｗＬｏｎｇＡｒｍＳｔａｔｕｔｅｓ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Ｄｕ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８４Ｂｏｓ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４９１，５２５－５３１（２００４）．
ＳｅｅＪａｍｅｓＰ．Ｒｏｏｎｅｙ，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ｎｇＡｒｍＳｔａｔｕｔｅ，１００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５７，５７－５９（２０１９）．
ＳｅｅＭ．Ｇ．Ｌ．Ａ．２２３Ａ§３，ＭＡＳＴ２２３Ａ§３（２０２０）．
Ｓｅｅ７３５ＩＬＣＳ５／２ ２０９（２０１６）．
例如马萨诸塞州的立法便是如此，ｓｅｅＭ．Ｇ．Ｌ．Ａ．２２３Ａ§３，ＭＡＳＴ２２３Ａ§３（２０２０）。
ＳｅｅＤｏｕｇｌａｓＤ．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ｄ，ＤｉｃｔｕｍＲｕｎＷｉｌｄ：ＨｏｗＬｏｎｇＡｒｍＳｔａｔｕｔｅｓ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Ｄｕ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８４Ｂｏｓ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４９１，５０９ａｔ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８２（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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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清单式立法仅罗列数量有限的管辖依据，但由于其措辞宽泛而模糊，若法院扩大

解释，其赋予的管辖权也相当广泛。不过司法实践并非如此。此外，即便清单式立法罗列

了有限的管辖依据，有些法院也可能置之不理，直奔正当程序原则分析管辖妥当与否。因

此，要明晰长臂管辖权法的真实面目，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司法实践。

（三）长臂管辖权法的司法实践

在采用清单式立法的州，长臂管辖权法列明了对州外居民的管辖依据，似乎法官直接

援引该法裁断即符合宪法中的正当程序原则。其实，法官并非如此轻松处理，而是通常先

审查案件是否具有清单中的管辖依据，然后判断该管辖依据是否符合正当程序原则。〔２０〕

此谓“两步分析法”。这种方法意味着，立法中的管辖依据在个案中要接受合宪性审查。

例如在２０１９年“塔吉特智能控股公司案”中，法院认为，虽然被告在马萨诸塞州的合同谈
判和签订行为构成了立法中的州内交易，但由于争议与该州联系微弱，被告并未有意利用

在该州交易的便利和特权，因此管辖该案有违正当程序原则。〔２１〕

更有甚者，在一些采用清单式立法的州，尽管立法明列了管辖依据，但法院却径直依

据判例分析管辖案件是否符合正当程序原则。此谓“一步分析法”。例如，得克萨斯州长

臂管辖权法规定了对州外居民的３项管辖依据，但在“比利时ＢＭＣ软件公司案”判决中，
该州最高法院直接依据联邦最高法院和其他联邦法院的先例以及该州的判决，决定对该

案是否行使管辖权。〔２２〕 “一步分析法”其实改变了清单式立法的本意，扩大了法官的自由

裁量权。面对司法扩权，有９个州的立法机关不仅未予以制止，反而顺从了司法实践，将
清单式立法修改为简式立法，或在清单后加上兜底条款；在目前采用清单式立法的３０个
州中，多达１２个州的法院在运用“一步分析法”。〔２３〕

在采用混合立法模式的各州，由于立法中含有兜底条款，法官可名正言顺地直接依据

正当程序原则裁断管辖权，相较于清单式立法下的法官更少束缚。〔２４〕 而在采用简式立法

的各州，由于立法仅简单授权法官依据正当程序原则行使管辖权，案件管辖与否其实成了

宪法问题，法官主要依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找寻答案。〔２５〕 概言之，无论何种立法模式，

联邦最高法院有关正当程序原则的判例均至关重要。因此，探究长臂管辖权法的实质意

蕴和外延，联邦法之维必不可少。

二　美国长臂管辖权的联邦法之维

联邦法在两方面参与塑造了美国长臂管辖权制度。一方面，联邦法院，尤其是联邦最

高法院对正当程序原则的解读，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州长臂管辖权法的实质意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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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延。另一方面，联邦成文法及其判例法，建构了联邦层面的长臂管辖权制度。联邦长臂

管辖权不仅包括联邦法院通过“借用”（ｂｏｒｒｏｗ）州长臂管辖权法而享有的管辖权，而且涵
盖联邦立法赋予的管辖权以及联邦法院对于特定案件所享有的补充管辖权。

（一）联邦最高法院有关正当程序原则的判例法

州长臂管辖权法的立法基点是联邦最高法院１９４５年“国际鞋业公司案”判例。联邦
最高法院认为，华盛顿州法院管辖此案不仅达至“最低限度联系”标准，而且未违反“‘公

平讼争和实质正义’的传统理念”，因而符合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原则。〔２６〕 该

判例判决理由中其实包含异质的成分：一是弱化的旧属地管辖标准，“最低限度联系”使

该公司其实“身”在华盛顿州；二是新的主观标准，即“公平讼争和实质正义”。新旧标准

在该案中恰好有机统一，但若二者发生歧异，以何者为准便成为问题。

“最低限度联系”标准令人遐想，似乎意指只要有联系，即便微弱，法院也可行使管辖

权。不过，尽管历经立场摇摆，联邦最高法院还是在１９５８年“汉森案”判例中更加严格限
定了“联系”的内涵，即被告是否“有意利用了在法院地州从事活动的特权，因而援用了当

地法律给予的助益和保护”。〔２７〕 此谓“有意利用”准则。

“公平”的主观标准同样亟待厘清。１９８０年“环球大众公司案”判例对此提出了判断
“公平”与否应考虑的五点因素，并明晰了其与“最低限度联系”标准之间的关系。该院指

出，正当程序原则中的“公平”标准包含被告的负担、法院地对纠纷解决的利益、对原告救

济的便利和有效性、州际层面如何最有效解决争议以及各州在促进基本社会政策上的共

同利益。但公平与否的前提，是纠纷与法院存在最低限度联系。〔２８〕

对于“最低限度联系”，环球大众公司案判例在“有意利用”准则外，还考察了“可预见

性”，并从严予以解释。详言之，唯有被告不仅预见到其行为后果可能发生在法院地，而

且预见到其可能在法院地州被诉，才能达到“最低限度联系”的要求。〔２９〕 可预见性分析在

１９８７年“朝日金属工业公司诉加州高等法院案”（下称“朝日案”）判例中成为裁判主导因
素，并引发了商业流通管辖权之争，联邦最高法院因此撕裂成针锋相对的两个阵营。

朝日案事关产品责任追偿纠纷。对于加州法院可否管辖此案，以奥康纳（Ｓａｎｄｒａ
Ｄ．Ｏ’Ｃｏｎｎｏｒ）为首的四位大法官主张，朝日公司并无任何特别针对加州的商业行为，因此不
存在其与加州之间的最低限度联系。但是，以布伦南（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ＢｒｅｎｎａｎＪｒ．）为首的四位大
法官认为，朝日公司意识到其产品进入加州并从中获益，就应预见到可能因产品缺陷而在当

地被诉，将产品投入商业流通本身即构成最低限度联系。虽然对于商业流通管辖权两派观

点尖锐对立，但所有大法官均认同，对朝日公司行使管辖权将有违公平，因此应否决加州法

院的对人管辖权。〔３０〕 该案是联邦最高法院惟以公平标准否定对人管辖权的罕见判例。〔３１〕

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们的立场对立导致下级法院对商业流通管辖权判决不一，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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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麦金太尔机械公司案”判决中，以肯尼迪（ＡｎｔｈｏｎｙＭ．Ｋｅｎｎｅｄｙ）为首的四位大法
官依然否定了此类管辖权。不过，该案判决暴露了联邦最高法院内部更为严重的立场分

裂。〔３２〕 由于否定商业流通管辖权缺乏多数法官的支持，该案判决并未成为权威判例。〔３３〕

最近的判例对此类管辖权的认定标准有松动迹象，例如某汽车公司虽未在法院地直接将

存在缺陷的汽车出售给受害人，但其在该地有市场推广和售后服务活动，法院就可行使管

辖权；不过，联邦最高法院依然未明确肯定商业流通管辖权。〔３４〕

（二）联邦长臂管辖权成文法及其相关判例

１．有关长臂管辖权的联邦成文法
联邦层面并无专门的长臂管辖权法，但联邦法院同样可对法院地之外的居民行使管

辖权，这是一种广义的长臂管辖权。它既包括对法院所在州的州外美国居民的管辖，也涵

盖对美国以外的外国自然人和法人的管辖。联邦法院行使长臂管辖权的前提是其拥有事

物管辖权。在联邦体制下，联邦法院仅对诸如海商、破产、反垄断等少数事物专属管辖。

此外，联邦法院尚有异籍管辖权和联邦问题案件管辖权。联邦法院行使长臂管辖权主要

依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ｕｌｅｓｏｆ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第４条第１１款。该款主要规
定了三种长臂管辖的情形：借用联邦地区法院所在州的长臂管辖权法、联邦成文法（ｆｅｄｅｒ
ａｌｓｔａｔｕｔｅ）授权、州法院无权管辖时的补充长臂管辖权。〔３５〕

联邦法院借用州长臂管辖权法所享有的管辖权，不得超出相应州法院对同类案件所

享有的权力。这充分彰显了联邦对各州权力的谦让。但此种谦让在一些案件上显得过度

和有失情理，对于联邦问题案件尤其如此。若有被告与相关州的联系达不到该州长臂管

辖“最低限度联系”的要求，即便其与美国整体具有足够的联系，联邦法院也无法行使对

人管辖权。针对这一问题，《联邦民事诉讼规则》１９９３年修正案赋予联邦法院对联邦问题
案件可在州法院无权管辖时行使管辖权。此可谓补充长臂管辖权。尽管补充长臂管辖权

相当适合外国人为被告的案件，但在实践中却“罕有适用”。〔３６〕

依据联邦成文法授权行使管辖权，联邦法院其实是借用国会立法。涉及长臂管辖权

的国会立法主要是公法。国会在联邦宪法权限内，不仅制定了大量经济管理法，诸如反托

拉斯法、证券法、反诈骗及贿赂组织法等，〔３７〕而且将对外政策法律化，推出了诸如《赫尔姆

斯－伯顿法》（ＨｅｌｍｓＢｕｒｔｏｎＡｃｔ）之类的对外经济制裁法等。这类立法通常一方面赋予行
政机关执法权，另一方面赋予私人民事救济途径，以私人诉权实现公共政策目标。

经济制裁法通常有明确的制裁对象，凡属适用范围内的外国自然人和法人，联邦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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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对其行使长臂管辖权。不过，此类法律政治色彩浓厚，不时与美国的国际义务相悖，

其实施往往受到多方掣肘。例如旨在制裁古巴的《赫尔姆斯 －伯顿法》，其本应生效于
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２日，但美国多届总统基于政治考量一直持续推迟该法第三编的实施，直至
特朗普政府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２日宣布对其全面重启。〔３８〕

经济管理法本质为公法，理应仅具有域内效力，但国会时常将一些立法的适用范围扩

及于国外的行为，赋予法院域外管辖权。例如美国《证券法》（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Ａｃｔ）和《证券交易
法》（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ｃｔ）规定，即便当事人均为外国人，但当其在境外的证券交易行为
构成促使违法的重要步骤，或者境外的行为在美国产生可预见的实质性效果时，联邦法院

均可对其行使管辖权。〔３９〕 有些立法虽未明确规定域外效力，但通过法院解释也可适用于

域外行为。〔４０〕 无论何种立法，联邦法院一旦据此认定可行使司法管辖权，便适用美国国

会立法，而不会考虑外国法适用，于是司法管辖权与立法管辖权发生混同。值得注意的

是，此处在联邦立法案件中的“混同”现象与国内学者泛泛而论地将美国法立法管辖权与

司法管辖权混为一谈存在细微而重大的区别：第一，基于司法管辖权而适用美国法，体现

了法律适用中的“法院地法”主义，国内学者提到的国会立法通常有对司法管辖权的规

定，这些规定并非立法管辖权规则；第二，“混同”现象的范围限于联邦立法案件，在借用

各州长臂管辖权法的案件中，联邦法院依然适用各州的冲突法解决立法管辖权问题。

借用上述国会立法行使长臂管辖权时，联邦法院依然适用正当程序原则进行个案审

查。不过，相对于借用州长臂管辖权法，此时联邦法院适用的是《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

而非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原则；〔４１〕运用“最低限度联系”标准，考虑的是被告与美

国全境而非与某州之间的联系。〔４２〕

２．联邦长臂管辖权立法的相关判例
若国会立法明定了长臂管辖权，则法院应当遵从；但有些国会立法措辞模糊，仅简单

规定“行为地”法院享有管辖权。〔４３〕 对于如何理解“行为地”中的“行为”，其是否涵盖“域

外行为”，不同时期的联邦法院给出了不同解答。

深受斯托雷法律属地性理念及其相关判例的影响，排斥国会立法的域外效力曾长期

为联邦法院的基本立场。但１９２７年“剑麻销售公司案”判例开始冲破法律严格属地性的
束缚。法院判定，尽管垄断剑麻贸易的行为主要在国外实施，但由于共谋行为和垄断效果

发生在美国，因此法院有权管辖此案。〔４４〕１９４５年“美国铝公司案”判例更是明确指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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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被告故意从事了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的行为，且行为的效果发生在美国境内，则尽管行

为地在国外，该行为也受美国法约束。〔４５〕 此谓“效果标准”。在１９６８年“舍恩鲍姆案”判
决中，联邦第二巡回区上诉法院将该标准引入证券法领域。〔４６〕 该院在１９７２年“利斯科
案”判决中进一步拓展了管辖的边界，主张只要欺诈行为的关键环节发生在美国，美国法

院即可行使管辖权。〔４７〕 此谓“行为标准”。在该院系列判例的引领下，“行为—效果标

准”一度成为美国法院证券欺诈案件管辖权的司法指南。〔４８〕

不过，将国会立法的效力解释得如此宽泛，不仅招致学者纷纷批判，而且引发了相关

国家甚至国际组织的反对。联邦最高法院终于在２０１０年“莫里森案”判例中果断刹车，
重新将司法解释导入法律属地性轨道。该院宣告：“‘国会立法，除非表明相反意图，应被

理解为仅在美国境内适用’，这是一贯的‘美国法原则’。”值得注意的是，联邦最高法院一

再强调，法律属地性仅是司法解释遵循的原则，并非旨在限制国会立法权。〔４９〕 其实，在莫

里森案判决后不到２４小时，美国国会便通过立法，明确采用“行为—效果标准”，授权联
邦法院受理联邦证券委员会和美国政府对域外证券欺诈行为的起诉。〔５０〕 不过，该法并未

涉及私人之间的证券欺诈行为，因此有关此类行为的管辖权仍应遵循莫里森案判例规则。

三　美国长臂管辖权的比较法之维

长臂管辖权意指对非居民的特别对人管辖权，根源于普通法土壤，是深具美国特色的

概念。但从功能比较的视角观察，此类管辖权其实也普遍存在于其他国家，甚至一些国家

在个别领域的管辖广度超越美国“长臂”。美国长臂管辖权可大致分为国会立法赋予的

长臂管辖权和州立法赋予的长臂管辖权。下文的比较法分析据此展开。

（一）国会立法长臂管辖权的比较法分析

涉及长臂管辖权的国会立法，令世人瞩目者当属经济制裁法以及诸如反垄断法和证

券法之类的经济管理法。两类立法长臂管辖的意旨、对象、形式和实施均有显著差异，与

境外类似立法的比较不宜一概而论。

１．经济制裁法中的长臂管辖权
作为烈度仅次于战争的国际政治工具，经济制裁通常出现于公法，而罕见与国际民事

诉讼相关。但美国作为当今唯一超级大国，不仅采取的单边制裁措施的数量居世界之首，

而且在一些制裁中赋予美国人对外国人民事索赔的诉权。此类典型立法当属１９９６年《赫
尔姆斯－伯顿法》，其第三编“保护美国国民的财产权”规定，对于１９５９年１月１日后被古
巴政府征收的美国人的财产，若外国人直接或间接从事了与该财产有关的交易活动，则作

为原物主的美国人均可在美国法院对其索赔所遭受的全部损失。与之对比鲜明的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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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政治角力重要一极的欧盟，现今虽维系４０余项对外制裁措施，但其仅约束欧盟境
内之人，而非境外居民；制裁方式限于武器禁运、旅行禁令、资产冻结和进出口限制等公法

措施，而非赋予境内之人以民事索赔权。〔５１〕

欧盟虽然在实施经济制裁上相对克制，甚至将“制裁”称为“限制措施”，但为应对美

国经济制裁，同样针锋相对地赋予了个人“追回损失请求权”（ｃｌａｗｂａｃｋｃｌａｉｍｓ）。在１９９６
年美国通过《赫尔姆斯 －伯顿法》的当年，欧盟通过了第２２７１／９６号条例，规定凡遭受美
国经济制裁的欧盟境内自然人和法人，均可在任一欧盟成员国法院，依据《民商事管辖权

及判决执行公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ｉｖｉｌ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Ｍａｔｔｅｒｓ，即《布鲁塞尔公约》），对导致其损失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实体提起索
赔之诉。〔５２〕 与欧盟立法遥相呼应，墨西哥制定了《反制违反国际法之外国规范的贸易和

投资保护法》（Ａｃｔ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ＦｏｒｅｉｇｎＮｏｒｍｓｔｈａｔＣｏｎｔｒａｖｅｎ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加拿大修订了《反外国域外措施法》（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ｃｔ），两
者均赋予本国人追回损失请求权。〔５３〕 不过，此类立法与其说旨在保护本地私人权益，不

如说旨在增加一种国际政治角力工具，实践中罕见私人索赔成功的案例。〔５４〕

２．经济管理法中的长臂管辖权
不同于经济制裁法明确的对外政策指向，诸如反垄断法和证券法之类的经济管理法，

其重心在维护国内的经济秩序。经济管理法具有严格属地性，长期以来这几乎是各国共

识。但美国自１９４５年在“美国铝公司案”判例中明确采用“效果原则”，频繁行使经济管
理法中的长臂管辖权，伴之以允许“撒网式取证”的证据开示制度，打破了这一共识，在西

方各国引起轩然大波，多国通过阻断法抵制美国的扩权。〔５５〕 比较而言，作为普通法起源

地的英国长期谨守竞争法等经济管理法的属地性，〔５６〕其他普通法国家也大致如此，美国

的过度域外管辖可谓普通法国家的异类。〔５７〕

在抵制美国长臂管辖权的同时，诸多欧洲国家也渐趋在反垄断法中明确引入了“效

果原则”或类似方法。英国的实践可谓典型。１９７８年英国曾强烈反对美国立法域外适
用，而到了１９９８年，就在其《竞争法》中采用了几乎同样的法律原则。〔５８〕 欧洲法院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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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年“木浆案”判决中采用了实施地原则。〔５９〕 这是欧盟对域外垄断行为行使管辖权的
标志性案件。不仅如此，欧盟还在２０１４年发布了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指令，旨在通过证
据开示、充分赔偿、诉讼时效等制度的完善增强私人索赔诉讼的实效性。〔６０〕

（二）州法长臂管辖权的比较法分析

相对于国会立法中的长臂管辖权，州法长臂管辖权不仅适用更为广泛，而且更能体现

美国诉讼制度特色。为便于比较，下文分析侧重常见的合同和侵权领域的管辖权。

１．制度形态与内涵
国际民事管辖权立法体例大致可分为国内管辖与国际管辖合二为一的一元制与区分

二者的二元制两种。〔６１〕 无论何种体例，美国之外的立法通常相对简单而稳定。一元制的

典型如德国立法，规定合同案件管辖地为债务履行地，侵权案件则为侵权行为地。〔６２〕 二

元制的典型如瑞士立法，规定与之类似，合同案件和侵权案件的管辖依据分别为特征性履

行地和侵权行为地或结果发生地。〔６３〕 比较而言，美国长臂管辖权规则复杂而多变。对

此，有美国学者评价道：复杂的长臂管辖权法措辞艰涩，而简短的立法指向的是美国最高

法院摇摆不定的判例；此类立法，“令各州成文法立法蒙羞”。〔６４〕

虽然美国的长臂管辖权、最低限度联系之类术语看似含义宽泛，但在实际内涵上，欧

洲立法中管辖“手臂”之长相比之下并不逊色。例如对于侵权纠纷，纽约州立法虽规定了

侵权行为实施地或结果发生地两种管辖依据，但对于仅侵权结果发生在纽约的情形，还要

求被告在纽约州长期从事经营活动或其他行为等。〔６５〕 德国立法虽简单规定侵权行为地

管辖权，但侵权行为地涵盖了侵权行为实施地和结果地，且并无其他限制条件。〔６６〕 欧盟

２０１２年《布鲁塞尔条例Ｉ（修订本）》［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Ｉ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ａｓｔ）］的规定与之类似。
２．规范视角与意旨
美国与欧盟管辖权制度表面差异的背后是其深刻的理念分歧。美国长臂管辖权的制

度设计着眼于被告与法院的内部关系。长臂管辖权法中罗列的管辖依据均指向被告与法

院地的联系因素，而正当程序原则及其最低限度联系、公平讼争和实质正义、可预见性等

因素主要针对被告而言。这一制度设计的宏大背景是美国采用对抗式的诉讼体系，法院

是两造公平讼争的平台；〔６７〕原告择地而诉行使了其起诉权，长臂管辖权法便转而关注被

告权利的保障。比较而言，欧洲管辖权制度设计着眼于不同法院之间的管辖权分配，是法

院之外的视角，而特别管辖权确立的依据是案件与法院地的合理联系，如合同履行地和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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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丁启明译，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５－６页。
参见《外国国际私法立法选译》，邹国勇译注，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４００、４０４页。
Ｓｅ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Ｊｕｅｎｇ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Ｎｅｇｌｅｃｔ，６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１，２（１９９３－１９９４）．
ＳｅｅＮ．Ｙ．Ｃ．Ｐ．Ｌ．Ｒ．，§３０２（ＭｃＫｉｎｎｅｙ２０２１）．
参见［德］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著：《德国民事诉讼法（上）》，李大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第２１９页。
参见［美］理查德·Ｄ．弗里尔著：《美国民事诉讼法》，张利民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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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行为地。这一制度设计的历史根基是欧洲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源自国内民事管辖权制

度。国内管辖制度关注的是国内不同法院之间管辖权的划分，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不过

是将这一理念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拓展。〔６８〕 对于美欧管辖权制度的本质差异，迈克尔斯

（ＲａｌｆＭｉｃｈａｅｌｓ）教授归纳为：前者是纵向的、单边的、域内的、政治性的管辖权范式，后者
为横向的、多边的、国际的、非政治性的管辖权范式。〔６９〕

美欧管辖权规范视角的不同导致立法意旨相异成趣。美国长臂管辖权法主要追求对

被告的公平。最低限度联系、可预见性、合理利用等诸多考虑因素，均围绕是否公平对待

被告而展开。公平意旨的主观色彩浓厚，使美国长臂管辖权规则整体上灵活性有余而确

定性不足。冯迈伦教授（ＡｒｔｈｕｒｖｏｎＭｅｈｒｅｎ）对此感叹：“如何确定对人管辖权，依然更像
一门艺术而非科学。”〔７０〕比较而言，欧洲管辖权立法更多地追求管辖的确定性和可预见

性，２０１２年《布鲁塞尔条例Ｉ（修订本）》甚至要求“管辖权规则应具有高度可预见性”。〔７１〕

在欧洲立法者眼中，如同萨维尼为每一个法律关系确定法律适用的唯一“本座”，每个案

件最好也与其管辖地一一对应，并且这种管辖确定性本身就构成公平的重要因素。

３．管辖冲突与解决
美欧解决管辖冲突的不同方案可凸显两类管辖权立法范式的体系差异。美国各州长

臂管辖权法的演进呈扩权之势，或拉长管辖依据的清单，或简单扩权至宪法所允许的最大

限度，这势必时常导致管辖冲突。对此，美国方案依然主要依赖体系内解决途径。原告对

于平行诉讼可申请法院发布禁诉令，以保持先诉法院管辖权的排他性；被告可针对原告择

地起诉的不当以不方便法院原则为由抗辩，以支持另一法院的管辖权。〔７２〕 对于州际管辖

冲突，美国国会一直未在联邦层面立法应对，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以１９６２年《统一法》协
调州际管辖冲突的努力于１９７７年宣告失败。〔７３〕 美国向来难与他国达成管辖权冲突的多
边解决方案，迄今未参加任何专门针对司法管辖权的公约。〔７４〕

对比鲜明的是，欧洲国家积极采取管辖权冲突的多边解决之道。早在１９６８年，欧共
体成员国便达成《布鲁塞尔公约》，欧盟成立后于２０００年将该公约转化为《布鲁塞尔条例
Ｉ》（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Ｉ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并于２０１２年将其进一步完善。即便强调高度可预见性、力求管
辖地简单明确，《布鲁塞尔条例Ｉ》中诸如合同履行地、侵权行为地之类管辖地依然可能分
布于两国甚至多国，从而导致平行诉讼。对此，欧盟依时间顺序在成员国之间分配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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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权纵向规制的对比更加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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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ＳｅｅＡｒｔｈｕｒｖｏｎＭｅｈｒｅｎ，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ｏｒｙ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ｉｎ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ｈｏｆｆ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７，ｐ．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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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彼得·海著：《美国法概论》（第四版），许庆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６７－６８页。
ＳｅｅＤｏｕｇｌａｓＤ．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ｄ，ＤｉｃｔｕｍＲｕｎＷｉｌｄ：ＨｏｗＬｏｎｇＡｒｍＳｔａｔｕｔｅｓ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Ｄｕ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８４Ｂｏｓ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４９１，５０９ａｔ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８２（２００４）．
ＳｅｅＡＬＩ，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Ｆｏｕｒｔｈ，Ｔｈ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ａ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１８，ｐ．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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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即先受理法院管辖权优先。但在美国，“起诉在先规则”的效果却差强人意。〔７５〕

四　美国长臂管辖的我国因应之策

美国长臂管辖权其实存在不同的类型，联邦长臂管辖权和各州长臂管辖权的内涵有

别，而联邦长臂管辖权又在经济制裁法和经济管理法中表现不同。泛泛地讨论美国长臂

管辖权的应对之道难以对症下药，针对不同类型和不同领域的长臂管辖权理应分别采取

因应之策。比较法分析表明，美国各州长臂管辖权是对传统普通法管辖权过分属地性的

突破，实际的管辖范围相对于欧洲国际民事管辖权并非全然过度，但其过分灵活性即便在

美国国内也饱受非议，并不值得我国立法效仿，不应针锋相对而盲目扩大我国对外管辖权

或法律域外适用。我国众多学者热议的其实主要为美国国会立法中的联邦长臂管辖权，

对此欧盟和其他国家已有一些应对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国借鉴和吸取。长远而言，被动

防御不如主动建构，我国应尽快完善涉外管辖制度和相关的程序法、冲突法，提升司法的

国际公信力，同时恪守多边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管辖权制度的国际

构建。

（一）因应美国经济制裁长臂管辖权宜多管齐下

美国实施对外经济制裁旨在实现对外政策目标。制裁与反制裁是国际政治斗争的表

现形式，有学者甚至称之为“法律战”。〔７６〕 国际政治问题适宜通过多种政治途径解决。

１９８２年６月２２日，针对苏联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管道项目，美国采取制裁措施，限制美国
所有或控制的外国企业向苏联出口与油气开发、生产、输送和提炼相关的产品，引发欧洲

国家广泛抗议。最后通过最高级别的政治磋商，不到５个月，美国即废除了制裁措施。〔７７〕

针对美国１９９６年《赫尔姆斯 －伯顿法》，墨西哥的反击策略也可圈可点：在国内，其立法
机关快速推出阻断法；在双边层面，其外交部长向美国提出抗议，申明利害关系；在区域层

面，其与加拿大携手推动美洲国家组织发表意见，认定美国《赫尔姆斯 －伯顿法》不符合
国际法；在全球层面，其与欧盟合作促成联合国大会以１３８∶３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督
促美国结束对古巴的制裁。〔７８〕 正是在墨西哥、欧盟等多方压力下，美国数届总统一再推

迟了《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编的实施。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法院通常对外国当事人提
出的本国阻断法抗辩理由不予考虑，导致此类立法形同“纸老虎”。〔７９〕 制定阻断法的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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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Ｍ．Ｊ．Ｈｏｄａ，ＴｈｅＡéｒ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Ｄｉｌｅｍｍａ：ＷｈｙＵ．Ｓ．ＣｏｕｒｔｓＩｇｎｏｒｅ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ＳｔａｔｕｔｅｓａｎｄＷｈａ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ａｔｅｓＣａｎＤｏ
ａｂｏｕｔＩｔ，１０６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３１，２４０（２０１８）．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和多国通常也是将此类立法作为国际政治较量的一种砝码，其实际成效不彰。〔８０〕

参考国外反制措施的利弊得失，我国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多管齐下地应

对美国经济制裁措施。

第一，在真正的多边主义理念下，推动反制美国单边制裁措施的国际法治合作。联合

国大会已通过多项决议反对会员国采取单边经济制裁措施，〔８１〕开展反制措施的国际法治

合作具有了道义基石。我国可携手美国制裁的受害国和经济体，力争达成反制措施的国

际协议，以集体之力对抗单边的经济霸凌行为。

第二，针对美国制裁措施，我国应主动开展对美外交磋商，力争以对话解决争端。美

国法院基于分权原则，行使管辖权时会尊重政府的外交政策。〔８２〕

第三，完善国内法治，增强反制措施的有效性。我国已出台了《反外国制裁法》《阻断

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等法律和部门规章，但现行法仅为制度框架，尚需外

国主权豁免法、域外管辖法等配套规则予以充实。

第四，建立个案咨询制度。针对美国经济制裁的反制措施是一把“双刃剑”，可能破

坏国际产业链和我国对外经贸软环境。为了增强国际经贸业者的可预见性，我国可在反外

国制裁工作协调机制下设立咨询办公室，针对大额的个案，综合国内外情势提供指导意见。

（二）因应美国经济管理长臂管辖权宜多措并举

对于经济管理法中的长臂管辖权，美国国内出现了严重分歧。联邦法院与国会立场

有别，前者遵循反域外适用推定原则，后者依然不时制定扩张域外管辖的立法；联邦最高

法院大法官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立场对立。比较而言，欧盟对经济管理法的域外适用和相

关管辖问题的处理可谓棋高一着。欧盟首先通过法院判例审慎确立实施地原则，避免过

度域外管辖；其次，区分了经济管理法中的私法和公法，对于侵权赔偿的私法问题采用多

边方法制定冲突法规则，而对于外国经济管理的公法规则，授权法院作为事实在个案中斟

酌适用，从法律适用方面减缓了域外管辖的负面影响。〔８３〕 此外，在反垄断方面颁行了有

关私人实施的指令，协调成员国诉讼法和实体法的规定。

我国修订后的《反垄断法》和《证券法》均引入了效果原则，最高人民法院为反垄断法

私人实施制定了司法解释，从而为我国抗衡美国长臂管辖权奠定了制度框架。但我国的

制度和实践仍有值得改进之处：（１）应针对经济管理法中的侵权赔偿问题制定专门的冲
突法规则，同时授权法院适当考虑国外经济管理公法部分的合理规定，以彰显我国向来坚

持的多边主义；（２）构建审慎的管辖制度，一方面与法律适用上的效果原则相匹配，另一方
面避免过度管辖；（３）建立重大涉外案件管辖报核制度，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掌控尺度，防
范涉外经济管理案件的不良溢出效应；（４）加强案例指导，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推出一批法
律适用正确、说理透彻的优秀案例，增强我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５）与欧盟和东盟等国
际组织以及经济交往密切的外国进一步加强经济管理法的沟通协调，通过双边和多边渠

·４８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ＳｅｅＪüｒｇｅｎＢａｓｅｄｏｗ，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Ｏｐｅｎ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ＰｒｉｖａｔｅＯｒｄ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ｆＬａｗｓ，Ｂｒｉｌｌ／
Ｎｉｊｈｏｆｆ，２０１５，ｐｐ．３９４－３９５．
参见张虎：《美国单边经济制裁的法理检视及应对》，《政法论丛》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９４页。
ＳｅｅＲａｌｆ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Ｔｗ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ｏｆ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２７Ｔｈｅ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００３，１０３７（２００６）．
ＳｅｅＡｒｔｓ．６，１７，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Ｎｏ８６４／２００７（ＲｏｍｅＩＩ），ＯＪ，Ｌ１９９／４０（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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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共同应对美国不合理的域外管辖，同时推进国际立法，力争减少或避免管辖权的冲突。

（三）因应美国州法长臂管辖权宜多方共治

美国州法赋予的长臂管辖权是联邦法院和州法院行使长臂管辖权的主要类型。因应

此类长臂管辖权，从短期看，主要依靠当事人主动防御或积极应诉，必要时政府部门和行

业组织等协同参与；从长期看，我国应尽快完善涉外法治，提升我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增

加选择我国法院的可能性，同时积极推进管辖权的国际协调，从国际层面减少甚至消除管

辖权冲突。

１．个案应对策略
在美国，对于长臂管辖权涵盖的争议，若当事人已达成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则除个

别情形外，此类协议通常可得到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的尊重。〔８４〕 因此，当事人可通过有效

的协议管辖及早排除长臂管辖权法的适用可能。我国当事人若与对方当事人达不成管辖

协议，而不得不面对美国法院的长臂管辖，则应积极应诉。在美国对抗制诉讼体系下，

“诉讼是争斗”，〔８５〕一方当事人不应诉在很大程度上犹如主动缴械投降。此外，我国主管

部门和行业组织等应充分利用美国“法庭之友”制度，发表对中方当事人有利的法律意

见，说理透彻的意见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法院的裁判。〔８６〕

２．完善我国涉外法治
进一步完善我国涉外法治，使其赢得外国当事人信任，可促成中外当事人更多地达成

选择中国法院的协议，从而减少美国长臂管辖权法适用的空间。当前，“坚持统筹推进国

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已成为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相对于国内法治，涉外法治

中程序法、冲突法和司法体制等诸多领域均有亟待完善之处。在我国应对州法美国长臂

管辖权中，此类涉外法治短板更加凸显。对此，我国至少可在三方面积极作为。

第一，涉外管辖制度的完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为国内民事管辖与国际民事管辖分
别立法的二元论立法体例强势崛起。〔８７〕 这种体例显然更切合国际民事管辖的特殊性。

我国现行对国际民事管辖的简陋规定饱受学界批评，亟待改进。〔８８〕

第二，冲突法的完善。我国２０１０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虽有不少可圈可点
之处，但整体上得于宏旨，失于细节。在《民法典》已颁行的当下，制定与之配套的一部新

冲突法势在必行。

第三，涉外民事巡回法庭制度的构建。我国现行的涉外民事司法体制面临多重困境，

为此可构建与集中管辖制度相适配的涉外巡回法庭制度，以聚合优质司法资源，提升我国

涉外司法的国际公信力。〔８９〕

·５８１·

美国长臂管辖权的多维检视及我国因应之策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ＳｅｅＳｙｍｅｏｎＣ．Ｓｙｍｅｏｎｉｄ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８，ｐｐ．３７－３９．
参见［美］理查德·Ｄ．弗里尔著：《美国民事诉讼法》，张利民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第６页。
参见李庆明：《论美国域外管辖：概念、实践及中国因应》，《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２０页。另见于秀艳：
《美国的法庭之友》，《法律适用》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９５－９６页。
参见向在胜：《中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立法体例研究》，《法律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１８６页。
例如参见李旺：《国际民事裁判管辖权制度析———兼论２０１２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
的规定》，《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８９页以下。
参见许庆坤：《论我国涉外民事巡回法庭制度的构建》，《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１６２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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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推进管辖权的国际协调
囿于主权约束，各国仅能单边规定本国法院管辖权；对于域外管辖权，唯有通过双边

或多边途径方能从根本上减少甚至消除管辖权的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促成管辖权国际

规则的合理构建，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推进国际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

至少可借用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平台，为其“管辖权项目”提供中国方案。自１９９２年美国代
表团倡议制定管辖权公约以来，该项目曾一波三折，但２００５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Ｃｏｕｒｔ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和２０１９年《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ｉｖｉｌｏｒ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Ｍａｔｔｅｒｓ）
通过后，如今又重新启动。〔９０〕 我国可充分利用这一契机，针对美国长臂管辖权不合理之

处以及其他国家的不当管辖权，提出高水准的中国协调方案，力促该项目早日结出硕果。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２０１９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我国国际商事法庭重大
制度革新研究”（１９ＢＦＸ２０４）的研究成果。］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ｌｏｎｇａｒｍ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ＵＳａｉｍｓｔｏ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ｔｒｉｃｔ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
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ｏｎｌａｗ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ｍｐｏｗｅｒｃｏｕｒｔｓｔｏ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ｊｕ
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Ｉｔ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ａｓｅ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Ｕ．Ｓ．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ａｎｄ
ｉｓｍａｉｎｌ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ｌｏｎｇａｒｍｓｔａｔｕｔｅｓｏｆｅａｃｈｓｔ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ｓ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ｎｏｔｏｎ
ｌｙ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ｍｉｎｉｍｕｍ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ｔｈｅｎｏ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ａｉｒｐｌａｙａｎｄ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
Ｌａｔｅｒ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ｆｕｌａｖａｉｌ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ｅ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ａｎｄｆｉｖ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ｊｕｓ
ｔｉｃｅ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ｅｘｅｒｃｉｓｉｎｇｉｔｓｌｏｎｇａｒｍ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
ｌｏｎｇａｒｍｓｔａｔｕｔｅｓｏｆａｓｔａｔｅｏｒｏｆｔｈｅｆｅｒ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ｌｃｏｕｒｔｓｍａｙａｌｓｏ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ｏｎｇ
ａｒｍ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ｗｈｅｎｎｏｓｔａｔｅｃｏｕｒｔｃａｎ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ａｃａｓｅ．Ｔｈｅ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
ｇａｉｎｓｔ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ｓｔａｔｕｔｅｓ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ｆｅｄｅｒａｌ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ｓｈａ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ｉｍｉｔ
ｉｎｇ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ｏｆｆｅｄｅｒ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ｌａｗ，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ｅｍｓ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ｉｌｙｕｎｉｑｕｅ：
ｔｈｅｌｏｎｇａｒｍｓｔａｔｕｔｅｓｏｆｓｔａｔｅｓｓｅｅｍ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ａｎｄ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ｈｅ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ｍｐｌｙ
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ｉｒｎｏｔｉｏｎｓｏｆ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ｈｏｕｌｄｔａｋ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ｎｇａｒｍ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ｈａｎｄ，ｔｈｅｉｎ
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ｃａｓ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ｄｅａｌｔｗｉ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ｏｎｊｕｒｉｓｄｉｃ
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

（责任编辑：余佳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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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ＳｅｅＨＣＣＨ，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ｈｃｃｈ．ｎｅｔ／ｅ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最近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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